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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第 2 期（总第 2 期）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秘书处编 2006 年 8 月

化工贸促支会（商会）召开三届三次理事会

化工贸促支会三届三次理事会，于 2006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

上午在新贸城饭店召开。出席会议的三届理事会理事及委托人有：李

自强、邬兴德、张华生、孙杏菊、应焕平、吕国连等 6 人，毛伟明理

事因公缺席）。会议由李自强会长主持。经与会理事认真的讨论，现

将有关内容决议如下：

（一）同意第三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并提交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

（二）同意修改后的支会新章程并提交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

（三）同意经会员单位推荐的第四届理事会的理事、秘书长、副

会长、会长候选人并提交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表决；

（四）同意“关于适当调整会员会费标准的提案”并提交第四届

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五）同意聘请於保福、林克宇、陈克温、吕华君、华伟、李自

强等 6 人为化工贸促支会名誉会长，并提交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通

过。 （化贸秘）

化工贸促支会（商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2006 年 7 月 26 日在新贸城饭店隆重召开。会议应到正式会员代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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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到正式会员代表 32 名，符合章程规定。出席会议的有关部门

领导有：市贸促会杨振民副会长、赵大芳秘书长，市经委姚光辉委员，

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陈志卫局长，中华宁波（集团）公司吕华君

总裁，市化工医药行业办孙国先副主任。

会议审议通过了李自强会长代表第三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新章程；在会员

单位认真推荐的基础上，会议选举产生了化工贸促支会（商会）第四

届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及理事。会议还一致推举於保福主任等

6 人为化工贸促支会名誉会长。

市贸促会杨振民副会长与市经委姚光辉委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

话。两位领导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化工贸促支会所取得的成绩，又

对今后支会的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及要求，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与

鞭策。当选的新会长席伟达同志代表支会第四届理事会作了发言，他

表示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厚望，尽职尽责，实干苦干，努力开创化工贸

促工作的新局面，力争使化工贸促工作上个新台阶。

（化贸秘）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名誉会长名单

於保福： 宁波市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

林克宇: 宁波市经济委员会主任、书记

陈克温： 宁波市工贸资产经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吕华君： 中化宁波（集团）公司总裁

华 伟： 北仑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李自强：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第三届会长

（化贸秘）

通报化工贸促支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及四届一次理事会选举结果

会长：席伟达

副会长：邬兴德、袁维芳、吕国连、岑坚、张华生

秘书长：张华生（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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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席伟达、宁波化学工业区管委会副书记、副主任

邬兴德、宁波中化建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袁维芳、宁波神化化学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吕国连、宁波中化化学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岑 坚、宁波人健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华生、化工贸促支会（商会）副会长、秘书长

毛伟明、宁波市石化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祖绵、宁波三和皮革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金建荣、宁波明欣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陈守辉、宁波华贸化工物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化贸秘）

化工贸促支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关于同意

“适当调整会员会费标准提案”的决议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于 2006 年 7 月 26 日在新贸城饭店召开。会议经生审议，同意“适当

调整会员会费标准的提案”。决定自 2006 年起会费标准调整为：

1、会长单位每年缴会费 10000 元；

2、副会长单位每年缴会费 5000 元；

3、理事单位每年缴会费 2000 元；

4、会员单位每年缴会费 1000 元；

（化贸秘）

市政协召开“促进宁波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做座谈会”

2006 年 8 月 10 日下午，市政协在宁波大酒店召开“促进宁波

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市政协主席王卓辉、副

主席周子正，项性平和市政府、市有关部门、各县（市）区有关单位

负责人及部分行业协会和企业的代表共 100 余人。

座谈会上,首先由市政协课题调研组介绍了“促进宁波市中小企业

自主创新创新研究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市中小企业发展和自主创新

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建议，宁波大成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等 15 家企业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介绍了企业在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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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开展自主创新的经验和体会，并从优化创新环境，加大支持力度，

加强人才培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由王卓辉主席讲话，他强调了三点：一是政府要努力为中小

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二是要切实把握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

重点，即加强集成创新；三是要积极探索建立自主创新的长效机制，

为企业解决发展和创新过程中的具体困难。

（化贸秘）

中小企业界定标准

按照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 2003 年 2 月颁

布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国经贸中小企【2003】

143 号）规定,工业类中小企业须符合：职工 2000 人以下,或销售额

3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40000 万元以下；批发和零售业类中小

企业须符合：职工人数 500 人以下,或销售额 15000 万元以下。

（化贸秘）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政策介绍

一、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性质和来源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金（以下简称‘市场开拓资金’）是指中

央财政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各项业务与活动的政府性基

金，目的是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提高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外贸发展

基金。

二、市场开拓资金主要支持内容

市场开拓资金的主要支持内容是：举办或参加境外展览会；管理

体系认证；软件出口企业和各类产品认证；国际市场宣传推介；创建

企业网站；境外媒体广告和境外商标注册；境外市场考察；国际市场

分析策划；境外投（议）标；组织企业培训会等方面内容。

三、企业项目申请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小企业可以提出企业项目申请：

1、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拥有进出口经营权或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

格，上年度海关统计出口额在 1500 万美元以下；

2、近两年在外贸业务管理、财务管理、税收管理、外汇管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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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行为；

3、具有从事国际市场开拓的专业人员，对开拓国际市场有明确的

工作安排和市场开拓计划。

四、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其他规定

1、每个中小企业每年最多允许申请 10 个项目，单个企业累计支持

资金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达到最高支持资金的中小企业，五年内不

再受理资金申请。

2、市场开拓资金对企业实际支出金额小于 1 万元的项目不予支持。

3、境外市场考察，一律由中小企业提出申请，取消团体申报形式，

支持人员由原来的 1 个增加到 2 人。

4、培训项目只支持境内针对中小企业的专项培训活动，参加培训

的中小企业不低于 50 家且时间在一天以上。

5、所有的团体项目只支持中小企业，对不属于中小企业的，不予

以支持。

五、资金申报及管理流程

第一步：在线注册。企业登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网络管

理系统（www.smeimdf.org）注册单位基本信息。注册成功后，打印

注册登记表并附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国税、

地税）对外贸易经营者资格证书复印件（所有资料一式两份并加盖公

章）一并报送当地外经贸主管部门。企业一旦注册成功，以后年度年

度无需重新注册。

第二步：计划申报。待当地主管部门收到企业资质材料并对注册

信息审核公示后，企业可进入“在线申报”进行计划申报。计划申报

项目为当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企业拟进行的市场开拓项目。申

报时请详细阅读申报须知。（2006 年计划申报截止日为 8 月 25 日）

第三步：计划调整。如企业对原申报计划项目有调整，或在尚有

资金余额情况下企业有新的计划申报项目，可按第二步程序重新申报

计划项目。（计划调整时间按网站相关通知）

第四步：资金拔付申请。经主管部门对计划申请项目批复并公示

后，企业可进入“在线申报”进行资金拔付申请。企业在完成资金拔

付申请后，打印“项目计划申请表”、“资金拔付申请表”会同该项目

要求提供的相关凭证资金复印件（所有资料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整

理装订后报送当地外贸主管部门。（资金拔付申请时间一般在年度结

束后一个月内，具体时间以网站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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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资金拔付反馈。主管部门对企业提供的资金拔付材料进

行审核并公示以后，将资金直接拨付至企业提供的银行账号中。企业

在收到资金后，通过网络管理系统中的“资金反馈列表”将有关资金

信息反馈给外经贸主管部门。

（化贸秘）

要求各会员单位报送市贸促会法律业务联络员的通知

宁波市贸促会法律部是市贸促会的主要工作部门，目前设有宁波

调解中心，海事仲裁宁波办事处、出证认证处，商标专利代办处等机

构。其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中国贸促会宁波调解中心秘书处的日常

工作，调解涉外经贸（海事）纠纷；承办涉外经贸案件的仲裁、诉讼

代理，担任法律顾问，提供涉外经贸法律服务；组织相关的法律业务

培训，研究和交流活动；办理贸易仲裁、海事仲裁相关的法律业务；

参与制订地方外经贸法规；负责出具中国出口商品原产地、加工装配

和转口证明书，办理对各种外贸单证的认证工作；负责对全市贸促系

统各原产地证签证代办点的领导和管理工作；承办商标专利在国内外

注册的申请、变更、续展和转让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各项法律服务工作，及时掌握会员企业的需求，

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最近接市贸促会通知。准备特设会员单位

法律业务联络员，请各会员单位推荐 1 名相对稳定、对法律工作较热

心的同志担任该工作，填好下列表格并盖好公章，于 8 月 28 日前传

真或邮寄我支会。（市贸促会近期将对各法律业务联络员进行专门的

业务培训）

企业名称：______________ 联络员姓名：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 职 务：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 传 真：______________

邮 编：______________ 邮 箱：______________

(扎自市贸促会通知）

化工贸促支会地址：宁波市孝闻街 107 号 2楼 邮编：315010

电话：87367176 传真：87367176 联系人：张华生


